
湖南大学人力资源处

关于申报国家留学基金 2018-2019 年度中加学者

交换项目的通知

各相关学院：

根据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 2018-2019年度中加学者

交换项目遴选工作有关通知精神，现将该项目申报事项通知

如下：

一、选派计划

（一）选派专业、选派类别及留学期限

选派专业：加拿大相关研究领域，侧重社会科学和人文

学科，如商学、经济学、法律、国际关系、历史、政治、社

会学、地理、艺术、英语或法语文学、语言学、教育、传播

政策、媒体研究、规划、科学政策、社会管理、环境研究、

建筑及其它相关领域。

选派类别：访问学者

留学期限：4-12个月

（二）选派规模：10人左右，不超过 100人·月/年（即

每年录取人员留学期限之和不超过 100个月）。

二、申请条件

（一）热爱社会主义祖国，具有良好的政治和业务素质

并在学习、工作中表现突出，具有学成回国为祖国建设事业

服务的责任心和使命感。身体健康、心理健康。



（二）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。不受理正在境外学习

或工作以及持有加拿大永久居民卡人员的申请。

（三）从事有关加拿大研究（领域详见选派专业），年

龄不超过 50周岁(1967年 5月 8日及以后出生)。
（四）须具备相当熟练的英语或法语的听说读写能力。

申请人的外语水平需达到国家公派留学访问学者类别外语

条件（http://www.csc.edu.cn/article/1049）或达到留学单位的

语言要求（详见附件 2）。

（五）已获国外高校或科研机构正式邀请函（需自行联

系，具体要求详见附件 2）。

（六）其他条件。

1．申请人的学术水平和研究计划的学术质量将作为选

拔的首要标准。

2. 优先考虑研究课题旨在促进对加拿大认识和了解的

申请人。

3. 优先考虑可通过出版专著、在著名学术刊物上发表论

文等方式使其研究成果广泛传播的人员。

4．需为我校全职在岗教职工，且具有博士学位。

5. 首聘期人员聘用合同时间应涵盖计划出国时间。来校

后已有一年以上出国研修经历的申请人限 3-6个月的研修申

请。

6. 暂不受理以下人员的申请：已获得国外全额奖学金资

助；已获得国家公派留学资格且在有效期内；已申报国家公

派出国留学项目尚未公布录取结果；曾获得国家公派留学资

格，未经国家留学基金委批准擅自放弃且时间在 5年以内或

经国家留学基金委批准放弃且时间在 2年以内；曾享受国家



留学基金资助出国留学、回国后工作尚不满 5年的人员。项

目有特殊规定的，按相关规定执行。

三、资助内容

国家留学基金提供一次往返国际旅费及签证申请费。在

加留学期间的奖学金（2200加元/月）及医疗保险费用由加

方承担。

四、评审及录取安排（暂定）

2018年 6月：会议评审

2018年 7月：语言电话测试

2018年 8月：发放录取通知

派出时间一般为 2018年 12月底前。

五、申请时间及材料要求

申请人于 2018年 4月 24日-5月 7日登录国家留学基金

委网上报名系统 http://apply.csc.edu.cn，完成网上报名。

请相关学院于 2018年 5月 7日上午 10点前将《湖南大

学 2018-2019年度中加学者交换项目申请人员一览表》（附

件 3）及申请人书面申请材料交至人力资源处培养发展科（校

办公楼 203室），一览表及单位推荐意见的电子版发送至

pyk@hnu.edu.cn。
经审核无误后，请申请人将申请材料电子版合并为一份

PDF文件，文件名为申请人姓名拼音（格式为姓+名），发

送至 ca@csc.edu.cn。

联系方式：

人力资源处培养发展科：杜娟 邹薇

电话：88822785

http://apply.csc.edu.cn/


邮箱：pyk@hnu.edu.cn
国家留学基金委：刘佳睿 井萌

电话：010-66093952

附件：

1. 2018-2019年度中加学者交换项目遴选通知

（http://www.csc.edu.cn/article/1220）
2. 中加学者交换项目申请材料及说明

（http://www.csc.edu.cn/attached/file/20180326/201803261450
27_5988.pdf）
3. 湖南大学 2018-2019年度中加学者交换项目申请人员一览

表

人力资源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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